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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通知如下：開曼群島政府最近已制定2018年國際稅賦合作（經濟實質）
法（下稱「經濟實質法」），自2019年1月1日起實施。應由開曼群島稅務資訊
管理局（下稱「稅資局」）頒布的遵循說明，目前正在進行集思廣益的意見蒐
集，預期很快會頒布。上述法律將影響在開曼群島登記或設立的任何公司、有
限責任公司或有限責任合夥企業，此等實體必須思考其目前業務是否屬於經濟
實質法的範疇內。若是，則該實體必須採取措施，確保其所經營的各項相關業
務皆遵守經濟實質法。亦可將若干職務委外給予開曼群島的服務供應商，但該
實體必須能夠監督及控管該職務的進行。

什麼是經濟實質檢查

依據經濟實質法的條款規定，經營相關業務的實體，除其為開曼群島境外稅務
居民外，皆須通過經濟實質檢查。相關業務意指：-

• 銀行業務
• 經銷與服務中心業務
• 融資與租賃業務
• 基金管理業務
• 總部業務
• 控股公司業務
• 保險業務
• 智慧財產業務
• 航運業務

依據經濟實質檢查的規定，相關實體必須：

a. 經營與其有關在開曼群島產生核心收益的業務（定義用詞）；

b. 在開曼群島以適當方式主導及管理其相關業務；及
c. 根據其在開曼群島所經營相關業務所產生的相關收益水準而言：

(i) 在開曼群島產生足夠金額的營業費用；
(ii)在開曼群島擁有足夠的實體據點（包括維持一個營業場所或工廠、
財產及設備等）；
(iii)在開曼群島聘僱具備適當資格的一定數量的全職員工或其他人員。

實體必須遵守法律的最後日期

在2019年1月1日當日或之後設立的所有公司，必須即刻遵守上述法律規定。既
有公司（2019年1月1日之前設立的公司）則得自2019年7月1日起方須遵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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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實體/投資、共同基金/非稅務居民公司

法律對純實體控股公司實施較為寬鬆的經濟實質檢查，若相關實體確認下列事
項，即視為通過經濟實質檢查：-

a. 相關實體已遵守公司法（2018年修改版）的所有申報規定；以及
b. 相關實體在開曼群島擁有足夠的人力及足夠的營業場所，使其得以持有及
管理實體對其他實體的參與。

可預期地，在純實體控股公司被動持有實體對其他實體的股份時，純實體控股
公司得提供其註冊辦公室服務，以便符合開曼群島寬鬆的經濟實質規定。

向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（CIMA）申領執照或註冊登記的投資與共同基金，不被
認為經濟實質法上的相關實體，且因其住所、居所或類似性質的任何其他標準
而屬開曼群島境外稅務居民的實體，亦非經濟實質法上的相關實體。稅資局得
要求非稅務居民的實體提出充分證據，證明其非稅務居民的身分。無證據者，
實體可能被視為必須遵守經濟實質法的相關實體。

申報

自2020年起，每家實體必須在其年度申報書上聲明其會計年度及是否經營相關
業務。相關實體必須以規定的格式（正在建立入口網站）提供資料，使稅資局
得以每年斷定各實體是否遵守經濟實質法規。上述申報書的時間點，在遵循說
明頒布時即可確定。

不符合經濟實質法規的後果

倘稅資局斷定某家實體未符合經濟實質法規，則其將發出一份通知，內容說明
任何裁罰的理由及詳情、指示為通過經濟實質檢查所應採取的行為、及告知該
實體得以上訴的權利。首次罰款預計應為開曼群島幣10,000元，在首次通知未
遵守法規後次一會計年度仍未通過檢查者，後續將處以開曼群島幣100,000元
的更高罰款。

連續兩年後，稅資局亦會將不遵守經濟實質法規的任何行為通知公司註冊處。
公司註冊處則將聲請法院命令：-

1. 要求該公司採取具體行為，包括遵守經濟實質法；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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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相關實體屬下列情形者，則依下列命令處理：

a. 相關實體是依公司法（2018年修改版）登記的公司，則命令該公司為已遭
廢止的公司；

b. 相關實體是依有限責任公司法（2018年修改版）登記的有限責任公司，則
命令該公司為已遭廢止的公司；或

c. 相關實體是依2017年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登記的有限責任合夥企業，則命
令該公司已依該法第31條規定除名，猶如公司註冊處有合理理由認為，該
公司未在經營業務或非營運中。

本公司於接獲定版的遵循說明時，將向您提供進一步的更新資訊。

在此期間，本公司強烈建議您熟悉經濟實質法的條款規定，可自下列網站下載
經濟實質法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與歐盟參考資料：
http://www.tia.gov.ky/pdf/Economic_Substance.pdf。必要時，請諮詢適當
的法律及稅務專家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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